
辽宁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

会费标准与管理办法

为规范本会会费收取、使用和管理，根据国家民政部、财政

部《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《辽宁省环

境保护产业协会章程》，结合我会实际状况，特制定本办法

（第七届第一次理事会2024年 10 月 1 6日修订稿）

。

二、会费交纳办法

1、单位会员按年度交纳会费，在会员证有效期截止日前二

个月内，一次性交纳 2 年会费，并办理新的会员证书，会员证书

有效期为 2

一、会费收取标准

1、会长单位会费 50000 元/年；

2、副会长单位会费 20000 元/年；

3、理事单位会费 10000 元/年；

4、普通单位会员会费 5000元/年；

5、地方环保产业协会免交会费。

年

2、新会员应在批准入会后一个月内一次性交纳 2 年会费，

并由我会颁发会员证书，会员证书有效期为 2 年。

3、缴纳方式：支票或电汇。

4、账户信息

户名：辽宁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

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长江北街支行



帐号：06125301040015341

三、会费开支范围

1、为会员提供的无偿服务；

2、召开会员（代表）大会、理事会、分支机构会议及活动

等；

3、协会秘书处在《章程》业务范围内开展工作的办公及业

务活动费用；

4、分支机构的工作经费；

5、其他由理事会决定的事项。

四、会费管理

1、严格遵守国家和本会的财务规定，加强会费的管理，接

受上级监管部门的财务监督和审计，接受会员（代表）大会、理

事会和监事会的质询、审查和监督。

2、会费的收支纳入协会的财务账户，按照国家《民间非营

利组织会计制度》进行会计核算，配备专职的会计人员。

3、收取会员会费，应按照规定向会员提供财政部门印（监）

制的《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》。除会费外，协会其他收入不得

使用社会团体会费收据。

4、会费收支情况由协会秘书处定期向会员（代表）大会、

理事会和监事会报告，每年提交审计部门审计。

5、分支机构不得制定会费标准，不能收取会员会费。



五、其他

本办法经 2024年 10 月 16日辽宁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第七

届会员大会审议通过并向会员公开，自 2025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原《辽宁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会费标准与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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